
重庆出租车终端JT905过检要求

产品名称 重庆出租车终端JT905过检要求

公司名称 超越检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洪桥头社区兆福达工业区
综合楼B栋一单元502检测实验室

联系电话 18138236659 18138236659

产品详情

各车载智能终端生产厂商、车载设备检测机构、主城区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主城
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动态服务监管，有效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经研究决定，
在我市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组织实施车载智能终端升级工

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使用范围

主城区1.53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全部安装新型车载智能终端。

二、相关技术要求

（一）车载智能终端。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必须符合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第2部分：运营专用设备》（JT/T
905.2-2014）要求和我市制定的《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配置指引》（附件1）要求。

（二）设备检测机构。智能终端的检测机构须为交通运输部授权的检测机构，具备《出租汽车服务管理
信息系统 第2部分：运营专用设备》（JT/T
905.2-2014）和《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检测指南》（附件2）要求的全部检测

能力。

三、工作程序

（一）检测机构评选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市运管局接受检测机构申请。有意愿参与本次车载智能终端检测的检测机构，应
按照《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配置指引检测机构申报材料清单及要求》（附件 3），在 2019
年 9 月 5 日前向市运管局提交申请材料。2019 年 9月 6 日，市运管局将召开“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
能终端检测机构审查会议”，由专家组对检测机构的检测资质和检测能力进行评审，并公告符合条件的



检测机构名单。

（二）智能终端检测

有意愿参与本次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开发的厂家，应按照《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配
置指引》的要求组织研发生产样机，并在市运管局公告符合条件的检测机构中自行选择送检。符合条件
的检测机构应根据《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检测指南》的要求，对智能终端设备厂家提供的
产品进行功能、性能等专业检测，出具检测报告。2019 年 11
月底前，市运管局将公告第一批符合要求并通过检测的终端产品目录；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市运管局将公告第二批符合要求并通过检测的终端产品目录。第一批终端产品目
录公告后，市运管局将通报各检测机构不再接收新的车载智能终端厂家样品的检测。

（三）智能终端装车试运行

2019 年 12 月底前，行业协会或巡游出租汽车企业与公告的车载智能终端厂家进行商务谈判（价格、售后
服务等）。在达成合作意向后，市运管局将初步按照 200 套/个产品（每个厂家的产品选择 200
套，若需数量调整，市运管局将及时通报各厂家）的方

式，在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上安装试运行。

（四）全面推进终端安装安装试运行一周后，市运管局将向车载智能终端厂家以及巡

游出租汽车企业，通报批量安装工作计划。各车载智能终端厂家以及巡游出租汽车企业按照工作计划，
配合开展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安装工作。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选定的检测机构应当在 9 月底前完成检测线的部署配置，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功能事项检测
车载智能终端，不得有无故拖延、缺项、漏项检测或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检测合格的车载智能终端样品
应当交由检测机构封存。

（二）车载智能终端生产厂家应当及时将开发的车载智能终端样品交付公告的检测机构检测。检测合格
的车载智能终端厂家应与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对接联系，协商采购意向，确定采购价格及售后保障等事宜
。2019 年 12 月 10 日后仍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市运管局将在该产品检测合格后及时单独公告，车载智能
终端厂家应及时与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协商采购意向。

特此通知

附件：

1.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配置指引

2.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检测指南

3.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配置指引检测机构申报材料清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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